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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內  政政  統統  計計  通通  報報  
107年第46週 

    內政部統計處 

1-9月小三通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逾2成                            107年11月17日 

◎ 107年 1-9月大陸地區人民入境

來臺達 198 萬 9 千人次，以來

臺觀光 142 萬 9 千人次占 71.8

％最多，經由小三通往返金

門、馬祖、澎湖等離島之大陸

地區人民 21 萬 6 千人次占 10.9

％次之。 

◎ 與去（106）年同期比較，大陸

地區人民來臺人數增加 3 萬 9

千人次（+2.0％），其中以小三

通增加 3 萬 8 千人次（+21.3％）

最多，其次為居留及定居增 3 千人次（+3.4％），觀光增 2 千人次（+0.2％）居

第 3。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分別訂定「大陸地區人民

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

法」、「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及「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

航實施辦法」等，規範各項來臺事由之條件審核與實施辦法。茲將 107 年 1-9 月大陸地區

人民入境來臺情形簡要分析如下： 

一、107 年 1-9 月概況 

(一) 來臺事由以觀光人數居首：本期大陸地區人民各項來臺事由中，以觀光占71.85％最

多，透過小三通往返金門、馬祖、澎湖等離島之大陸地區人民占10.85％次之，居留

及定居占5.18％居第3，專業交流占4.22％居第4。 

1. 觀光：依據「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等規定，本期來臺觀光142

萬8,911人次中，以個人旅遊79萬2,571人次（占55.47％）最多、一類觀光（多為大

陸地區人民符合特定條件者）57萬5,173人次（占40.25％）次之、三類觀光（多為旅

居國外求學、工作或取得居留權者）6萬1,167人次（占4.28％）最少。 

2. 小三通（往返金、馬、澎）：依據「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地區通航實施辦法」，

從事社會交流、藝文商務交流、就學、旅行（包括組團及個人旅遊），向本部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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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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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申請許可入出金門、馬祖或澎湖者。本期計21萬5,784人次，其中以個人旅遊11萬

4,213人次（占52.93％）最多，團體旅遊9萬5,921人次（占44.45％）次之，二者合計

占97.38％。 

3. 專業交流：包括從事宗教教義研修、教育講學、投資經營管理、學術科技研究、產

業科技研究、藝文傳習、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駐點服務、研修生及短期專業

交流（指從事參觀、訪問、考察、領獎、參與研討會、會議、參觀（加）展覽…）

等。本期專業交流8萬3,899人次中，以短期專業交流6萬123人次（占71.66％）最多、

研修生2萬472人次（占24.40％）次之，二者合計占96.06％。 

4. 商務活動、社會交流及醫療服務交流：本期商務活動交流6萬975人次，以短期商務

活動交流5萬3,111人次（占87.10％）最多；社會交流5萬1,984人次，以探親4萬2,861

人次（占82.45％）最多、陸配團聚8,610人次（占16.56％）次之，二者合計占99.01

％；醫療服務交流1萬6,969人次，以健檢醫美1萬4,437人次（占85.08％）最多。 

(二) 來臺人數女性多於男性：本期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達198萬8,753人次，其中女性119

萬2,350人次（占59.95％），較男性79萬6,403人次（占40.05％）為高，男、女性均

以觀光人次最多。以來臺事由觀察，男性在專業交流、商務活動交流分別4萬6,773

人次、4萬6,421人次，較女性3萬7,126人次、1萬4,554人次為多外，其餘均以女性居

多。 

二、 與106年1-9月比較 

(一) 按來臺事由觀察，以小三通增加3萬7,922人次（+21.32％）最多（其中個人旅遊增加

2萬9,045人次、團體旅遊增加8,602人次），其次為居留及定居增加3,427人次（+3.44

％），觀光增加2,168人次（+0.15％）居第3（其中個人旅遊增加1萬7,596人次、團

體旅遊減少1萬7,676人次）。 

(二) 107年1-9月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較106年同期增加3萬9,054人次（+2.00％），其中

男性來臺增加2萬8,483人次（+3.71％），為女性增量之2.69倍，增幅亦大於女性之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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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計 1,988,753  796,403     1,192,350  1,949,699  767,920     1,181,779  39,054 28,483 10,571

觀光 1,428,911  570,739     858,172     1,426,743  557,086     869,657     2,168 13,653 -11,485

小三通

(往返金、馬、澎)
215,784     86,919       128,865     177,862     73,849       104,013     37,922 13,070 24,852

居留及定居 103,042     9,470         93,572       99,615       8,680         90,935       3,427 790 2,637

專業交流 83,899       46,773       37,126       87,572       46,888       40,684       -3,673 -115 -3,558

商務活動交流 60,975       46,421       14,554       59,493       44,463       15,030       1,482 1,958 -476

社會交流 51,984       17,367       34,617       56,370       19,030       37,340       -4,386 -1,663 -2,723

醫療服務交流 16,969       6,310         10,659       15,178       5,824         9,354         1,791 486 1,305

其他 27,189       12,404       14,785       26,866       12,100       14,766       323 304 19

單位：人次

說        明：本表來臺事由，係依103年修正發布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分類。

來臺事由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圖一、大陸地區人民來臺事由結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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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觀光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觀光合計 1,428,911 570,739    858,172    1,426,743 557,086    869,657    2,168 13,653 -11,485

  個人旅遊 792,571    323,863    468,708    774,975    310,703    464,272    17,596 13,160 4,436

  一類觀光 575,173    223,616    351,557    592,849    224,675    368,174    -17,676 -1,059 -16,617

  三類觀光 61,167      23,260      37,907      58,919      21,708      37,211      2,248        1,552        696            

單位：人次

類別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說        明：1.個人旅遊所規定設籍於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區域，係指「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個人旅遊觀光活動申請

                    3.三類觀光係赴國外(或港澳)留學、旅居國外(或港澳)取得當地永久居留權、依親居留權並有等值新臺幣20

                        旅居國外(或港澳)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

            區金融機構出具之證明者；另97年7月取消二類觀光類別。

            萬元以上之存款，備有金融機構出具之證明，或旅居國外(或港澳)1年以上且領有工作證明及其隨行之

            須知」第12點所列北京、上海、廈門等47個城市。

           2.一類觀光係大陸地區人民有固定正當職業者或學生，或有等值新臺幣20萬元以上之存款，並備有大陸地

 

表三、大陸地區人民經由小三通往返金馬澎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小三通合計

(往返金、馬、澎)
215,784    86,919      128,865    177,862    73,849      104,013    37,922 13,070 24,852

  團體旅遊 95,921      42,334      53,587      87,319      38,135      49,184      8,602 4,199 4,403

  個人旅遊 114,213    42,353      71,860      85,168      33,398      51,770      29,045 8,955 20,090

  其他 5,650        2,232        3,418        5,375        2,316        3,059        275 -84 359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說    明：其他係指從事商務活動、學術活動、探親、探病、奔喪、返鄉探親、宗教活動、文化活動、體育活動、交流活動等。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表四、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專業交流合計        83,899        46,773        37,126        87,572        46,888        40,684 -3,673 -115 -3,558

  宗教教義研修             629             264             365             603             233             370 26 31 -5

  教育講學                26                22                  4                23                19                  4                  3 3                   -

  投資經營管理          1,231             978             253          1,167             894             273 64 84 -20

  學術科技研究             273             208                65             317             226                91 -44 -18 -26

  產業科技研究             119                97                22             420             387                33 -301 -290 -11

  藝文傳習                  1                   -                  1                  1                  1                   -                   - -1 1

  協助體育國家

  代表隊培訓
               15                  9                  6                24                13                11 -9 -4 -5

  駐臺機構人員                53                41                12                67                61                  6 -14 -20                  6

  航空駐點人員             283             234                49             318             260                58 -35 -26 -9

  航運駐點人員                37                32                  5                  6                  6                   - 31 26 5

  駐點採訪             127                71                56             135                80                55 -8 -9 1

  研修生        20,472          7,927        12,545        25,659          9,767        15,892 -5,187 -1,840 -3,347

  短期專業交流        60,123        36,708        23,415        58,357        34,781        23,576 1,766 1,927 -161

  陪同來臺(一)             348             132             216             316             116             200 32 16 16

  陪同來臺(二)             162                50             112             159                44             115 3 6 -3

                    2.陪同來臺（二）：指非陪同來臺（一）之其它專業人士之隨行人員（非屬可納健保之對象）、同行人員（核

            定停留期間未達1年）。

資料來源：內政部民署。

說        明：1.專業交流之陪同來臺（一）：指含投資經營管理、學術科技研究、產業科技研究之隨行人員（核定停留期間

                        1年以上）；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規定係屬可納健保之對象。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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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商務活動交流合計 60,975     46,421     14,554     59,493     44,463     15,030     1,482 1,958 -476

  演講 76            57            19            96            77            19            -20 -20                 -

  商務研習、受訓 1,453       1,172       281          1,515       1,096       419          -62 76 -138

  履約活動 4,784       4,429       355          3,893       3,553       340          891 876 15

  跨國企業內部

  調動服務
1,265       857          408          1,236       827          409          29 30 -1

  短期商務活動交流 53,111     39,808     13,303     52,444     38,780     13,664     667 1,028 -361

  陪同來臺(一)跨國 180          51            129          203          77            126          -23 -26                3

  陪同來臺(三) 106          47            59            106          53            53                            - -6 6

                    2.陪同來臺（三）：指非陪同來臺（一）跨國之其他商務人士之同行人員（核定停留期間未達1年）。

說        明：1.陪同來臺（一）跨國：指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之隨行人員（核定停留期間1年以上）；依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

                       署規定係屬可納健保之對象。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表六、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社會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社會交流合計 51,984 17,367 34,617 56,370 19,030 37,340 -4,386 -1,663 -2,723

  探親 42,861 16,107 26,754 45,864 17,554 28,310 -3,003 -1,447 -1,556

  奔喪 264 133 131 328 178 150 -64 -45 -19

  陸配團聚 8,610 1,029 7,581 9,721 1,085 8,636 -1,111 -56 -1,055

  運回遺骸骨灰

  (探親)
31 10 21 24 12 12 7 -2 9

  進行刑事訴訟 27 7 20 26 5 21 1 2 -1

  進行民事訴訟 15 5 10 28 6 22 -13 -1 -12

  兩岸會談或

  國際活動
10 5 5 251 132 119 -241 -127 -114

  隨行駐華                 -                 -                 -                 -                 -                 -                 -                 -                 -

  領取遺產 27 13 14 46 29 17 -19 -16 -3

  專案許可 23 13 10 9 5 4 14 8 6

  取得不動產 116 45 71 73 24 49 43 21              22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表七、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醫療服務交流人數統計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醫療服務交流合計 16,969     6,310       10,659     15,178     5,824       9,354       1,791 486 1,305

  就醫 1,644       657          987          1,155       438          717          489 219 270

  隨行照料 888          433          455          707          385          322          181 48 133

  同行照護 -               -               -               -               -               -               - - -

  健檢醫美 14,437     5,220       9,217       13,316     5,001       8,315       1,121 219 902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單位：人次

來臺事由
民國107年1-9月 民國106年1-9月 107年1-9月較106年同期增減數

 


